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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编制组

二〇一七年八月

项目名称：编制《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

牵头承担单位：泉州市环境监测站

项目负责人：

编制组成员：

1 项目背景

1.1 任务由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明确任务，提出“2015年至2017年，选择部分省份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从2018年开始，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到2020年，力争在全国范围内初步构建责任明确、途径畅通、技术规范、保障有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八条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和完善大气污染损害评估制度。2016年12月，福建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探索地区（厦门、泉州）应按生态环境要素分类研究制定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标准和专项技术规范上报省环保厅和省质监局等部门审查后发布。技术规范应在环保部已发布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基础上，针对基线确定、因果关系判定、损害数额量化等损害鉴定的关键环节，将鉴定评估技术要求细节到具体实施操作层面。”

从近年来的各类环境损害诉讼案件来看，由于没有完备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体系，特别是缺乏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依据，导致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造成的损害无法科学合理的进行鉴定评估，生态环境不能得以修复，污染者未被严惩，由整个社会和政府为污染买单。

为配合生态省试点工作，推进生态文明改革，规范我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保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质量，2016年8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立项编制《福建省大气、地表水、土壤、森林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其中《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由泉州市环境监测站牵头承担，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泉州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参与编制。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也于2016年11月把该项目纳入了“2016年第三批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中。

1.2工作过程

本技术方法的编制工作分3个阶段开展。

研究准备阶段（2016年2月~6月）

2016年2月，由福建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牵头，在厦门召开“环境损害鉴定技术方法”标准制订工作会议，包括本技术方法编制项目组在内的各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标准制修订项目承担单位参加，会议围绕省环保厅关于征集2016年地方环保标准项目需求建议的通知精神，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中心，以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为目标，以完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科技支撑为议题，各编制项目组就“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标准制订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深入地交流讨论。

会议广泛学习交流了欧美等国的先进国际经验，开展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基础研究，明确环境损害调查的外延和内涵，提出了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调查的范围、方法体系、调查指标体系以及调查程序，并对各专题的标准编制工作进行了分工。

项目开题阶段（2016年7月~12月）
2016年7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在泉州召开了“福建省环境污染损害鉴定系列标准开题研讨会”，研讨环境污染损害评估技术标准制订思路。按照该会议要求，编制组广泛调研了国内外大气污染损害评估技术，并编制了《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草案）。

2016年8月，福建省环境保护厅在厦门召开了“福建省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系列标准开题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福建省技术质量监督局、厦门市环境保护局等9家单位，会议邀请了来自清华大学等单位的5位评审专家。会议对《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等系列标准进行了论证和评审。与会专家认为福建省作为建设生态文明试点省份之一，编制适用于福建省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标准有着重要的意义，开题报告对环境污染事件损害鉴定评估调查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技术路线可行分析。经充分讨论，会议一致通过本技术方法开题论证。《福建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标准的制订，对福建省开展大气环境损害赔偿工作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对司法机关审理损害生态环境破坏案件，严惩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

2016年8月，《福建省环保厅关于下达2016年地方环保标准、省级环保科技计划项目及补助经费的通知》（闽环保科〔2016〕183号）下达了“福建省大气、地表水、土壤、森林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项目任务书；同时，推荐本项目向福建省质监局申报标准立项。

2016年12月，福建省质监局公布了“2016年第三批福建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47项）”，其中第7项为“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拟于2017年12月完成。

标准编制阶段（2017年1月～8月）

编制组开展了文献和现场调研工作，2017年2月赴绍兴市环保局、上海市环科院、清华大学、江苏盖亚科技环保公司，就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损害价值量化方法和虚拟治理成本的确定进行调研学习；2017年6月召开《福建省大气、地表水、土壤、森林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工作推进会，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编制前阶段工作进行总结，并提出下一阶段工作重点；2017年3月至7月对福建省内典型企业的不同废气处理工艺、处理成本进行现场调查和数据收集。

期间，编制组广泛听取相关专家和从业人士的相关意见，针对国内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情况，分析了大气环境损害调查的难点、实际工作需求和解决途径，明确了环境损害调查的范围、工作程序和主要问题，结合福建省工业企业废气处理工艺和治理费用调查，在此基础上编写了《方法》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 标准编制的依据、原则和思路

2.1 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方法》基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同时借鉴《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污染源、污染物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相关要求及有关科研成果。 

为不受标准修订、修编的影响，本技术规范列出的引用文件不注日期，其修订、修编的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技术方法。引用文件按照GB、GB/T、HJ、HJ/T、NY/T、TJ和技术文件、管理文件及部令等顺序列出。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HJ 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

HJ 589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测技术规范

HJ 606       工业污染源现场检查技术规范

HJ/T 55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HJ/T 167     室内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J/T 169     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

HJ/T 192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试行）

HJ/T 194     环境空气质量手工监测技术规范

HJ/T 332     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T 333     温室蔬菜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

HJ/T 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97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NY/T 397    农区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TJ 36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污染损害评估工作程序规定（环发〔2013〕85号）

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环办〔2014〕90号）
突发环境事件中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 （环办政法〔2016〕67号）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 （环办政法〔2016〕67号）

2.2 标准编制的原则

（1）严格遵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和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为主要依据，借鉴适合我国国情的国际标准，从技术角度来贯彻上述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2）满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需要。满足我省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所致生态环境损害和事务性费用评估工作的技术需求，明确的适用范围，规范术语及其定义，设计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确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中损害调查、基线确认、因果关系分析、损害数额的量化等一般技术要求，提高本技术方法的科学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3）体现我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特色。本方法内容及框架的建立是以科学性为准则，兼顾合理性和可行性，在充分借鉴我国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领域科研成果的同时，综合考虑我省污染事件的特点、我省生态功能区的地域划分,充分调查我省工业行业现状及废气处理设施运行状况的基础上进行。

2.3 标准编制的思路

（1）对我国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现状和技术现状等进行充分调研和对比分析，对国内影响重大的大气污染损害赔偿案件进行现场调研和分析；

（2）依据《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建立我省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的内容框架，参照《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和《突发环境事件中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细化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流程的具体内容；

（3）充分调研福建省内产生大气污染物的典型企业，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污染物当量值，确定各种大气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

（4）充分征求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单位、司法鉴定、环境管理和检察院、法院等部门的意见和建议；

（5）力求本技术方法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较强的可操作性，符合我省实际情况，为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开展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提供统一的规范要求和技术指导。

3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方法》包括前言、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鉴定评估原则、鉴定评估内容及程序、大气环境损害调查与确认、因果关系判定、损害实物量化、损害价值量化、标准的实施与监督和附录11个部分。

3.1 适用范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总纲》技术规范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有序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工作的实施意见》（闽委办发〔2016〕45号），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将《方法》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因排污单位违法排污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直接导致大气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方法》规定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原则、工作程序、内容、方法和要求。

由于引发大气环境损害的原因及大气污染物在环境中迁移路径的复杂性，且大气污染造成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以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的机理，以及不同尺度空间的生态环境状况都难于确定，从先易后难的角度出发，《方法》仅考虑因排污单位违法排污、突发环境事件这两种情况引起的大气环境质量明显下降。另外，由于核与辐射所致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复杂性和敏感性，《方法》的制定过程中，没有考虑核与辐射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相关内容。因此，《方法》不适用于因核与辐射所致大气环境损害的鉴定评估。
3.2 术语和定义

术语与定义部分主要对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中的专用词汇进行了解释。《方法》所涉及的部分术语和定义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纲》和《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损害调查》保持一致，针对损害鉴定评估相关内容，《方法》中对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大气环境损害、大气环境基线等关键术语进行了定义。

（1）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参照《总纲》中“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定义，将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定义为鉴定评估机构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方法，综合运用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调查大气污染行为与环境损害情况，分析大气污染行为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评估大气污染行为所致环境损害的范围和程度，确定大气环境恢复至基线所需要支出的全部成本，量化环境损害数额的过程。

（2）大气环境损害：参照《总纲》中“生态环境损害”的定义，《方法》中将大气环境损害定义因大气污染行为引起的造成大气环境质量明显的下降。
（3）大气污染行为：本方法特指排污单位违法排污、突发性环境事件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
（4）排污单位违法排污：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将排污单位违法排污定义为指排污单位超出排污许可的要求排放污染物。
（5）大气环境基线：参照《总纲》“生态环境基线”，将大气环境基线定义为指大气污染行为未发生时，评估区域大气环境质量的水平。
（6）虚拟治理成本：引用《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方法（第Ⅱ版）》的定义：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

（7）大气扩散模型：参考《国内外空气质量模型研究进展》（薛文博 王金南等 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3, 3:19-20）中的相关术语进行定义：运用气象学原理及数学方法，从水平和垂直方向在大尺度范围内对空气质量进行仿真模拟，再现污染物在大气中输送、反应、清除等过程的数学工具。

3.3鉴定评估内容及程序

《方法》规定了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范围、内容、工作程序以及鉴定评估报告编制要求。

（1）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时空范围

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过程中确定损害的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以及损害程度是科学、客观鉴定评估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强调大气环境损害评估的时间范围以大气污染事件发生时间为起点，持续到受损大气环境恢复至基线为止。大气环境损害的空间范围可以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和模型预测等方法确定。

（2）鉴定评估事项

通过梳理完整的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内容和关键环节，剖析我国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案例，将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划分为五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包括：

1）调查污染大气环境以及大气环境损害情况；

2）分析大气污染事件与大气环境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3）确定大气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

4）计算大气环境损害价值量。

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实践中，每一项鉴定评估工作可能涉及评估内容的全部，也可能仅涉及其中的某项内容。

（3）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程序

根据《总纲》设定的技术体系框架，我们将大气环境损害评估工作划分为鉴定评估准备、大气环境损害调查阶段、因果关系分析、大气环境损害实物量化、大气环境损害价值量化、报告编制等 6个阶段。

（4）鉴定评估报告的编制要求

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已经纳入司法鉴定管理的范畴，因此必须符合司法鉴定管理的相关要求；鉴定评估机构应根据委托方要求，编制鉴定评估意见书或鉴定评估报告书，其格式和内容必须符合现行司法鉴定文书规范。
3.4 大气环境损害调查与确认

大气环境损害调查是开展因果关系判定和大气环境损害实物量化、价值量化的工作基础，可综合利用现场调查、环境监测、遥感分析和模型模拟等方法。《方法》明确了大气环境损害调查应包括基础信息调查、污染行为调查、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三个部分。
调查可采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已认定具有证明效力的监测数据等调查取证材料。

3.5 因果关系判定

因果关系的判定是环境侵权中最重要的一环，也是大气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关键环节，直接决定着因污染事故而遭受损害的环境资源能否获得赔偿。在总结因果关系判定的基本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尤其是分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原告和被告关于因果关系判定的要求，将其划分为环境暴露与环境损害间的因果关系判定和环境污染物从源到受体的暴露路径的建立和验证两个部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侵权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规定请求赔偿的，应当提供证明以下事实的证据材料：（1）污染者排放了污染物；（2）被侵权人的损害；（3）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第七条规定“污染者举证证明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1）排放的污染物没有造成该损害可能的；（2）排放的可造成该损害的污染物未到达该损害发生的；（3）该损害于排放污染物之前已发生的；（4）其他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情形的。 ”
总结上述司法解释对因果关系判定的证据要求，可以归纳总结为以下几点：（1）污染者明确排放了污染物，即存在明确的污染来源和污染排放行为；（2）排放的污染物可能到达损害受体，即存在传输路径和暴露的可能性；（3）被侵权人确实发生了损害事实，包括人身、财产和生态环境的损害事实；（4）污染者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确实有造成环境损害的可能性；（5）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在前，环境损害事实发生在后。

因此《方法》因果关系判定部分明确了：（1）污染物具有同源性；（2）污染物迁移途径合理性。

3.6环境损害量化

3.6.1 环境损害实物量化

实物量化以基线为基础，大气中特征污染物浓度为量化指标，确定大气环境损害范围和程度，如大气中污染物的浓度、超标倍数、空气质量类别等。其中基线的确认可利用大气污染事件发生前评估区域的历史数据和相关环境标准中环境基准值。

3.6.2 环境损害价值量化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中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如果环境介质（水、空气、土壤、沉积物等）中污染浓度在两周内恢复至基线水平，环境介质中的生物种类和丰度未观测到明显改变，可以参考虚拟治理成本法进行计算，计算出的生态环境损害，可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依据。鉴于大气污染物的高度扩散性及大气环境较高的自净能力，因此采用虚拟治理成本法对大气环境损害价值进行量化。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治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所需要的支出，即污染物排放量与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的乘积。单位污染物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环境损害事件发生地的工业企业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含固定资产折旧）。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相应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

1)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计算

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通过实测法、物料衡算法、排污系数法等方法进行计算。

2)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

a.大气污染物SO2和NOX单位治理成本的调研

①实地调研。对福建省典型行业废气处理费用进行实地调查，主要针对集中供热燃煤电厂以及装机总容量大于20吨/小时的锅炉，调研结果见表1。
表1  2016年福建省内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单位治理成本

	大气污染物
	企业名称
	燃料
	处理工艺
	年去除量
吨
	治理成本
万元/吨

	SO2
	国电泉州热电

有限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24269
	0.17

	
	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37464
	0.16

	
	福建省石狮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1584
	0.41

	
	福建晋江热电

有限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3761
	0.25

	
	福建清源科技

有限公司
	水煤浆
	碱性印染水脱硫
	868
	0.27

	
	福建省燕京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6858
	0.40

	
	福建湄洲湾氯碱

工业有限公司
	水煤浆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275
	0.27

	
	玖龙纸业（泉州）

有限公司
	煤
	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
	3317
	0.25

	
	福建三安钢铁

有限公司
	煤
	半干法循环流化床脱硫
	5834
	0.27

	
	福建省SO2治理成本
	0.16~0.41

	
	福建省SO2加权平均治理成本
	0.20

	NOX
	国电泉州热电

有限公司
	煤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8386
	0.39

	
	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煤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
	6528
	0.42

	
	福建省石狮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煤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205
	1.06

	
	福建晋江热电

有限公司
	煤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529
	0.67

	
	福建清源科技

有限公司
	水煤浆
	选择性催化还原技术
	400
	0.61

	
	福建省燕京啤酒

股份有限公司
	煤
	无处理工艺
	——
	——

	
	福建湄洲湾氯碱

工业有限公司
	水煤浆
	无处理工艺
	——
	——

	
	玖龙纸业（泉州）

有限公司
	煤
	选择性非催化还原技术
	172
	0.48

	
	福建省NOX 治理成本
	0.39~1.06

	
	福建省NOX 加权平均治理成本
	0.43


②国内相关案例调研。山东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环境污染责任纠纷公益诉讼案中SO2、NOX单位治理成本分别为0.56万元/吨、0.68万元/吨。
③资料调研。《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於方、王金南、曹东等）和《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中SO2、NOX的单位治理成本，见表2。

表2    SO2、NOX的单位治理成本（资料法）
	污染物
	适用的范围或行业
	治理成本
万元/吨
	备注

	SO2
	电力行业
	0.14
	《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48页

	
	其他工业炉窑、民用锅炉
	0.084
	《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48页

	
	工艺过程产生
	0.065
	《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48页

	
	电站锅炉
	循环流化床干法/半干法烟气脱硫
	0.028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51页

	
	电站锅炉
	氨法烟气脱硫
	0.030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57页

	
	工业锅炉、窑炉
	循环硫化床半干法脱硫
	0.18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173页

	
	工业锅炉、窑炉
	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
	0.44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178页
硫酸尾气治理

	
	工业锅炉、窑炉
	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
	0.99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180页
还原炉、烟化炉烟气尘治理

	
	工业锅炉、窑炉
	烟气液相催化协同氨法脱硫深度净化技术
	0.28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185页
回转窑尾气低浓度SO2脱硫

	NOX
	未分行业
	0.30
	《中国环境经济核算技术指南》48页

	
	工业锅炉、窑炉
	SNCR烟气脱硝
	0.45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206页

	
	工业锅炉、窑炉
	SNCR烟气脱硝
	0.26
	《大气污染防治先进技术汇编》218页


b.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的确定

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可采用大气污染行为发生地的同行业工业企业单位污染物治理平均成本或采用以下方法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草案）》中规定：大气污染物每千克污染当量税额为1.2元~12元，其中1.2元为税额下限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环境承载能力、污染物排放现状和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目标要求，可以在《环境保护税目税额表》规定的税额标准基础上，上浮应纳税污染物的适用税额。该草案第十条（二）也规定“污染物排放浓度值高于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污染物排放量高于规定的排放总量指标的，按照当地适用税额标准的3倍计征。”考虑《方法》的适用范围，结合省内实际调研数据与税额下限值之间的差异，取1.2元的3倍，即3.6元作为大气污染物每污染当量的治理成本，最终确定基准物质SO2、NOX的单位治理成本为0.38万元/吨，其他大气污染物的单位治理成本则以SO2或NOX为基础，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对应的“污染当量值”进行折算，公式如下：


[image: image1.wmf]基准物质的污染当量值

污染物的污染当量值

基准物质治理成本

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

´

=


式中基准物质的污染当量值为0.95千克，污染物的当量值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的附表2应税污染物和当量值表。

采用“污染当量法”确定的福建省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见表3。
表3  福建省大气污染物单位治理成本参考表

	序
号
	污染物
类别
	污染物名称
	ci，万元/吨
	序
号
	污染物
类别
	污染物名称
	ci，万元/吨

	1
	无机

气态

污染物
	二氧化硫
	0.38
	23
	有机烃、碳氢氧化合物
	二甲苯
	1.3

	2
	
	氮氧化物
	0.38
	24
	
	苯并（a）芘
	1.8×103

	3
	
	一氧化碳
	0.022
	25
	
	甲醛
	4.0

	4
	
	氯气
	1.1
	26
	
	乙醛
	0.80

	5
	
	氯化氢
	0.034
	27
	
	丙烯醛
	6.0

	6
	
	氟化物
	0.41
	28
	
	甲醇
	0.54

	7
	
	氰化氢
	72
	29
	
	酚类
	1.0

	8
	无机

雾态

污染物
	硫酸雾
	0.60
	30
	
	沥青烟
	1.9

	9
	
	铬酸雾
	5.2×102
	31
	有机碳氢氧及其他
	苯胺类
	1.7

	10
	
	汞及其化合物
	3.6×103
	32
	
	氯苯类
	0.50

	11
	颗粒状

污染物
	一般性粉尘
	0.090
	33
	
	硝基苯
	2.1

	12
	
	石棉尘
	0.68
	34
	
	丙烯氢
	1.6

	13
	
	玻璃棉尘
	0.17
	35
	
	氯乙烯
	0.66

	14
	
	炭黑尘
	0.61
	36
	
	光气
	9.0

	15
	
	铅及其化合物
	18
	37
	恶臭污染物
	硫化氢
	1.2

	16
	
	镉及其化合物
	12
	38
	
	氨
	0.040

	17
	
	铍及其化合物
	9.0×102
	39
	
	三甲胺
	1.1

	18
	
	镍及其化合物
	2.8
	40
	
	甲硫醚
	9.0

	19
	
	锡及其化合物
	1.3
	41
	
	二硫醇
	1.3

	20
	
	烟尘
	0.17
	42
	
	二甲二硫
	1.3

	21
	有机烃、碳氢氧化合物
	苯
	7.2
	42
	
	苯乙烯
	0.014

	22
	
	甲苯
	2.0
	44
	
	二硫化碳
	0.018


3）大气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

a.环境损害赔偿系数

参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闽政〔2012〕61号），结合环境功能敏感程度，确定环境损害赔偿系数。

b. 生态环境损害数额的计算

根据《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阶段环境损害评估推荐方法》（环办〔2014〕118号），在量化生态环境损害时，可以根据受污染影响区域的环境功能敏感程度分别乘以相应的倍数作为环境损害数额。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的规定，如果排放到大气环境中大气污染物种类超过3种，《方法》按虚拟治理成本数额从大到小排序，取前3种污染物进行加和。

4 对实施本技术方法的建议

本技术方法为现阶段指导性的技术方法。建议标准发布实施后，根据标准实施情况适时进行修订，同时加强相关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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